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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3—2026年度上海市青少年高水平运动队

（区属二线运动队）认定条件实施细则

一、基本条件

（一）教练员带训人数

1．运动队梯队建设要合理，教练员带队人数必须达到核定编制

数。

2．运动员的二线资格由市体育局有关职能部门审核认定。

3．认定依据：运动员花名册、市体育局有关职能部门核定的各

项目二线运动员编制数、二线运动员审批表。

4．运动员编制数由申报单位提出，市体育局有关职能部门核

准。

（二）教练员配备

1．教练员是指从事青少年体育训练工作的专职、聘任的带训人

员，原则上带训教练员年龄不超过 65周岁。

2．认定依据：教练员、教师职称资格证书原件、聘任协议书、

相应专业技术水平证书等。

（三）教练员培训

1．教练员培训指参加国家、市、区体育部门举办的各级各类培

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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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认定依据：培训通知、听课笔记或考试成绩（考核结果）。

（四）训练计划与实施

按照全国青少年教学训练大纲等进行科学系统的训练。

1．教练员训练计划包括：

年度训练计划、阶段训练计划、周训练计划、课时训练计划、年

度训练比赛总结、教学训练大纲测试成绩。

2．年度训练计划包括：

（1）全年训练基本任务；

（2）对重点运动员个体分析；

（3）制定运动员身体素质、专项技能成绩目标；

（4）周期划分，各阶段训练任务、时数及训练基本手段；

（5）训练负荷、比赛及定期综合考核的安排；

（6）检查和测定各项训练指标的时间和次数；

（7）实施计划的措施。

3．阶段训练计划包括：

（1）训练任务，各项训练内容比例；

（2）训练手段及训练负荷的具体安排。

4．周训练计划包括：

（1）课的划分；

（2）时间安排；

（3）运动量的安排。

5．课时计划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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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课的任务、负荷；

（2）准备部分、基本部分、结束部分的训练时间安排及训练方

法；

（3）课后小结（课的执行情况纪录及对下一训练课实施的建

议）。

6．年度训练、比赛工作总结包括：

训练计划的实施情况（突出重点队员执行情况），经验体会，缺

点与不足，今后努力方向；要有数据，有分析。

7．教学训练大纲测试成绩包括：

运动员的姓名、测试时间、大纲测试项目及测试项目成绩。

8．如年度训练计划中能体现出每一重点阶段训练计划的相关要

求可视同有阶段训练计划，其阶段训练计划可不单独制定。

9．检查界定：

（1）在 2～7项中，如缺少一大项即为不齐全，不予统计；

（2）在 2～5项中的 15个小项中，如缺少 1～2项内容，可视为

齐全，予以统计；

（3）在 2～5项中的 15个小项中，如缺少 3 项以上内容（含 3

项），即为不齐全，不予统计。

10．各二线单位必须使用上海市体育局统一制定下发的《上海市

青少年业余训练教练员工作手册》。

11．检查认定 2021—2022年工作资料。

12．集体项目仅提供主教练训练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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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．计算方法：训练计划齐全规范的教练员人数/教练员总数×

100%。

（五）专项训练设施设备和经费

1．有符合该项目竞赛规则规定的训练场（馆、房）。

2．有能满足训练人数需求，并能够保证训练正常进行的辅助设

施、设备。

3．辅助设施设备包括：

（1）哑铃；

（2）杠铃；

（3）跳绳；

（4）体操垫；

（5）心率表；

（6）体重脂肪称（或身高体重计与体脂仪）。

4．具备（1）～（6）项既为齐全完整；具备（1）～（5）项即

为较齐全完整；具备（1）、（3）、（4）、（6）为基本齐全完整。

（六）训练常规管理

1．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包括：二线运动队承办单位及二线运动队

分别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。

（1）二线运动队承办单位有关于二线运动队的队伍建设、经费

使用、考核评估等方面的制度和办法；

（2）二线运动队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包括：运动队的工作计划、

工作总结、年度总结以及训练常规管理（选材测试、训练计划、训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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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、考核评定、训练档案的管理制度和办法），有运动队中长期、

近期训练目标、任务、计划执行情况、检查办法、考核记载及队委会

的各种会议记录。并对经费的使用有一定的管理制度；

（3）认定依据：运动队的工作任务、目标及完成目标和任务所

采取的工作计划、工作小结、年度总结、年度考核及队委会的各种会

议记录、经费使用情况的记载。

2．教练员评聘和考核制度：

（1）教练员聘任办法；

（2）教练员考核评定办法；

（3）认定依据：教练员的聘任证书原件、评定考核办法、制度

（以文件形式为准）以及教练员的上岗证书原件。

3．档案管理：

（1）运动员招生记录；

（2）运动员进退队记录；

（3）运动员形态、机能跟踪；

（4）运动员一般身体素质、专项素质及专项技术跟踪；

（5）运动员参赛、输送记录；

（6）大纲考核绩资料；

（7）认定依据：招生计划、运动员的进退编表、出勤表、运动

员的生理生化、身体一般素质、专项素质、技术的测试数据或记录、

参加比赛、达标测试的秩序册和成绩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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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人才输送

（一）向上一级训练单位输送是指：直接或间接向市一线运动队

（职业体育俱乐部）、高校高水平运动队、市重点二线运动队输送运

动员。

（二）输送界定：向市一线运动队输送的，按照市体育局下发的

正式文件统一计算；向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输送的，须提供入校当年招

生办审批复印件或通知书复印件等材料；向市重点二线运动队输送

的，按照市体育局当年下发的正式文件计算。

无市属一线、重点二线单位的项目：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、世锦

赛、世界杯（总决赛）、亚运会；或代表上海参加全运会并取得前八

名；或代表上海参加全国成人最高级比赛取得前六名，每取得前述任

意一项成绩 1人，换算成输送至市一线运动队。代表上海参加全运会

决赛阶段比赛；或代表上海参加全国成人最高级别比赛获得前八名；

或代表上海参加全国最高级别青少年比赛获得前三名；每取得前述任

意一项成绩 1人，换算成输送至市属重点二线运动队。

（三）认定依据：2019—2022 年输送运动员名单及有关证明材

料、运动员在编人数及运动员编制数（以办理审批文件为准）；相关

比赛秩序册和成绩册。

（四）认定范围：原有二线认定名单为 2019—2022年所有在编

过的二线运动员，新申报二线运动队输送认定名单为 2019—2022年

该运动队所有运动员名单。

（五）计算方法：1名运动员只计一次最高的输送分值，不能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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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。人才输送累计分数最高不超过 40分。

三、人才效益

（一）全国青少年比赛

1．已输送及周期内在编运动员所取得的成绩都可计算在内。

2．统计年限：检查、认定 2019—2022年中所取得的成绩。

3．认定依据：取得全国青少年单项最高级比赛和全国第十二届

学生运动会前八名的运动员名单及成绩统计表；相关比赛秩序册和成

绩册。

4．集体项目比赛以人次记分，可累计；累计分最高不超过 10分。

5．个人项目比赛，同一名运动员在同一场比赛中所获单项、全

能、团体名次可累计计算。

6．认定范围：原有二线认定名单为 2019—2022年所有在编过的

二线运动员，新申报二线运动队输送认定名单为 2019—2022年该运

动队所有运动员名单。

（二）上海市综合性运动会

1．已输送及 2019—2022年在编运动员所取得的成绩都可计算在

内。

2．个人项目所获单项、全能、团体名次可累计计算，累计最高

分不超过 6分。

3．集体项目只有同一个单位上场参赛人数达该项目上场人数的

50%时，方可按取得名次计分，累计最高分不超过 6分。

4．认定依据：比赛秩序册和成绩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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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认定范围：原有二线认定名单为 2019—2022年所有在编过的

二线运动员，新申报二线运动队输送认定名单为 2019—2022年该运

动队所有运动员名单。

（三）上海市青少年单项最高级比赛

1．已输送及 2019—2022年在编运动员所取得的成绩都可计算在

内。

2．统计年限：检查、认定 2019—2022年中所取得的成绩。

3．集体项目只有同一个单位上场参赛人数达该项目上场人数的

50%时，方可按取得名次计分，累计最高分不超过 4分。

4．个人项目比赛，同一名运动员在同一场比赛中所获单项、全

能、团体名次可累计计算。

5．认定依据：取得上海市青少年最高级别单项比赛前三名的运

动员名单及成绩统计表；相关比赛秩序册和成绩册。

6．认定范围：原有二线认定名单为 2019—2022年所有在编过的

二线运动员，新申报二线运动队输送认定名单为 2019—2022年该运

动队所有运动员名单。


